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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：
  1、项目名称：铜仁市中心城区燃气管道工程碧江区九龙大道中压燃气管道；
  2、建设地点：贵州省铜仁市；
  3、建设规模：本工程为铜仁市中心城区燃气管道工程碧江区九龙大道中压燃气管
道，总长3820米，其中：PE100 SDR11 DN200聚乙烯管材3768米、D219*6无缝钢管中压
燃气管52米。
二、招标控制价编制范围：
   1、本次招标编制范围为本项目施工图范围内的管道敷设、管道开挖及恢复、球阀等
配套设施，具体详见图纸设备表及材料表。
三、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：
   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
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)、《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6-2013)、
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7-2013)、《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
（GB50858-2013)及解释和勘误。
  2、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；
  3、拟定的招标文件、补充通知及招标工程量清单；
  4、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；
  5、拟招标的设计施工图；
  6、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编制的《贵州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
(2016版)、《贵州省通用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6版）、《贵州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
》（2016版）；
  7、税金执行配套文件《关于重新调整贵州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》
（黔建建字【2019】121号文），税率为9%。
  8、规费执行配套文件《关于调整贵州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规费费率的通知》（黔建
建字【2019】317号文）。
  9、材料价格按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编制的《贵州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
2022年第4期铜仁地区的工程造价信息价格，对于工程造价信息没有发布价格信息的材
料，参照市场价并综合考虑了材料运杂、运输损耗和采保费。单价中均已包含≤5%的价
格波动风险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
  1、一般说明：
 （1）燃气管铺设根据平面图分别按穿越人行道、行车道考虑，开挖管沟土石比暂按
7:3计算，外运考虑3km；
 （2）人行道部分的拆除及恢复：面层按人行道板路面，基层为15cm厚水稳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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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应以现场实际以及原道路设计要求为准；
 （3）行车道部分的拆除及恢复：面层按13cm厚沥青面层考虑，基层暂按20cm厚水稳层
考虑，管道敷设完成后恢复到原路面；具体应以现场实际以及原道路设计要求为准。 
2、其他说明：
 （1）本招标控制价采用的"2016版计价定额"版次为2017年7月第1版及关于印发《贵州
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6版）等五部定额勘误的通知、本控制价审核软件采
用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"广联达计价软件GCCP6.0（内核版本号6.1100.7.101,
、定额库版本号6.2.7.12）"。
 （2）如施工期间发生设计变更等调整投资额，大于该工程项目审计评审结果10%以上
的投资预算，应及时向相关审计机关申报超投资审计评审，经评审后方能办理超投资批
准和完工结算，未经审计评审的不得调整超投资结算。
 （3）本招标控制价仅供建设单位进行施工招标控制使用。建设单位及其委托的招标代
理机构在施工招标中使用招标控制价时，必须充分阅读并准确理解工程设计文件、建设
单位所提供的资料及相关的附件资料。由于超范围使用或使用不当可能导致的结果及相
关法律责任由使用方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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